
滨州医学院药学院（葡萄酒学院）
2019 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

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，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

习环境，积极稳妥地推进学分制管理，做好学生转专业工作，根

据《滨州医学院转专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滨医行发〔2018〕

84 号）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药学院（葡萄酒学院）转专业

实施方案。

一、申请对象

2019 年入学的普通全日制一年级本科生（不包括专升本）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申请转专业者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

1.思想品德优良，遵纪守法；身心健康，符合转入专业普通

高考招生体检要求。

2.申请转入医学类五年制本科专业者，高考成绩应达到申请

转入专业 2019 年普通高考招生生源地最低分数线，且申请转入

专业 2019 年在学生生源地有招生计划；第一学年必修课平均学

分绩点在本专业排名前 30%。

3.入学后发现患有某种疾病，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位出具证

明，不适宜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申请转入专业学习。

4.保留入学资格的新生或休学学生，入（复）学时学校已缓

招或停办其原有专业。

5.由其他专业申请转入药学和中药学专业者，高考考试科目

须有化学。由其他专业申请转入生物技术和生物制药专业者，高

考考试科目须有生物。

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请转专业

1.招生时已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或招生时执行单独招生计

划，包括：专科升本科、定向、公费医学生、中外合作办学、校

企合作办学、单考单招、春季高考、对口贯通分段培养等。

2.未修完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第一学年规定的课程和

实践等教学环节，或课程首次考核成绩未达到全部合格。

3.已办理休学及保留学籍期间。

4.有违纪违法行为并受处分。

5.身体条件不符合转入专业普通高考招生体检要求。

6.其它经学校审核认为不适合转专业情形。

（三）申请转专业者在符合学校转专业基本要求的情况下，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优先考虑转专业。

1.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入（复）学的学生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

专业（须提供学校认可的创业证明材料）。

2.对所申请转入的专业具有浓厚兴趣和发展潜质或确有专

长（入学后，以第一作者在正式期刊发表与转入专业有关的学术

论文或获得专利；或以项目负责人获得与转入专业有关的省级和

国家级学科竞赛一、二等奖；或其他经院校认定的情形）。

三、申请时间

2020 年 7 月 9 日-7 月 17 日，申请转专业的学生登陆教务管

理系统，根据各专业的转出、转入条件与计划提交转专业申请，

操作说明见附件 3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每位学生只能申报一次且只

能申报一个专业。

四、转专业计划

按照允许转出学生数不超过各专业实际人数的 15%，允许转



入学生数不超过各专业实际人数的 10%，确定转专业计划。具体

计划数如下。

专业名称 现有人数 允许转出数 允许转入数

药学 97 14 9

生物技术 91 13 9

生物制药 57 8 5

中药学 58 8 5

五、资格审查（8 月 24 日-9 月 8 日）

下学期前两周进行春季学期补考与结课考试，结束后 2 日内

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（见附件 1），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资

格审查，并通过教务系统进行转出审核。

若转出学生申报人数在本专业允许转出人数范围内，学院将

确定拟转出推荐名单提交教务处；若转出学生申报人数超过本专

业允许转出人数范围，学院将根据学生第一学年已完成考核的必

修课成绩的算术平均分，由高到低排序，确定拟转出推荐名单提

交教务处。

提出推荐名单并公示后将拟转出学生的《转专业申请表》（从

教务系统导出）及《滨州医学院转专业拟转出学生情况汇总表》

（见附件 4）提交教务处学籍科，教务处复审后公布进入考核与

遴选程序的学生名单，并将学生《转专业申请表》转交相关院

（系）。

六、考核与遴选（9 月 9 日-9 月 10 日）



1.对申请转入学生考核

采取必修课成绩与面试成绩相结合的方法进行，总分高者优

先转入。其中，必修课成绩占总成绩的 70%，以学生第一学年已

完成考核的必修课成绩算术平均分为准。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

30%，由学生制作 PPT 展示一年来的学习情况、对专业的认识及

转专业后学业规划，按照评委面试打分取平均分。学生面试成绩

至少须达到面试合格分（即面试总成绩的 60%及以上），否则不

允许转入。

2.结果公示

学院研究确定拟同意转入学生名单，在学院网站和公务栏内

予以公示。公示后将拟转入学生的《转专业申请表》和《滨州医

学院转专业拟转入学生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5）提交教务处。

由学校进行复审。

七、学籍管理

9 月 11 日-12 日，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须到教务处办理转专

业手续。转专业学生的学籍管理依据《办法》第十三条、第十四

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转专业工作关乎学生切身利益，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，

严密组织，严格资格审查、考核与遴选程序，确保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，积极稳妥推进转专业工作。

凡申请转专业的学生，未经批准及办理有关手续前，应在原

学院、专业参加学习。已确定转专业的学生，必须参加本学期原

专业的课程考核，凡出现考试违纪、作弊、旷考和考核不合格等

情况，取消其转专业资格。



药学院（葡萄酒学院）

2020 年 6 月 28 日



附件 1：

药学院 2020 年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王春华 李 梅

副组长：高佳佳 侯桂革

组 员：宏 伟 秦加阳 姜 静 张加余 武小清

白 文 龚晓宇


